「期貨業辦理低風險客戶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簡化措施之實務參考做法」及「期貨業辨識實質受益人實務參考做法」

109年12月刊會訊報導
為協助期貨業落實執行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AML/CFT）相關作業，本公會訂定「期貨業辦理低風險客戶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簡化措施之實務參考做法」及「期貨業辨識實質受益人實務參考做法」，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同意備查。本公會於109年11月19日函送全體會員公司（中期商字第1090004780號函）並公告於官網-防制洗錢專區，上述參考做作法非屬本公會之自律規範，不具有實質拘束力。
「期貨業辦理低風險客戶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簡化措施之實務參考做法」
期貨業運用風險基礎方法發展防制與抵減措施，並可依據各公司的風險防制政策及程序採取簡化措施。依據風險基礎方法精神，各公司在符合現行AML/CFT相關規範下，得按照個別公司業務特性、風險程度及集團政策，訂定得採取簡化或差異化措施之情形與做法。
本文件係辦理AML/CFT各項作業中，對低風險客戶或交易得採取簡化措施、或對不同風險等級客戶得採取差異化措施之實務參考與做法。各公司得視內部政策評估是否減少向客戶詢問交易目的或資金來源等資訊，以同時兼顧客戶權益、服務及執行洗錢防制措施。
[bookmark: _GoBack]「期貨業辨識實質受益人實務參考做法」
全球金融犯罪常透過設立法人或法律協議，及以複雜架構控制該法人或法律協議之方式，隱藏具控制權人之真實身分，進行不法之犯罪或洗錢活動，故提升法人及法律協議實質受益人之透明度，對增進AML/CFT之有效性具重要意義本文件係提供實質受益人辨識實務與做法供期貨業參考，內容包括：依據現行規定訂定審查實質受益人身分時機及適用對象、得訂定例外管理之情形；辨識實質受益人之程序；辦理持續審查時之資訊更新方式；依風險基礎方法訂定特定高風險情形之強化措施；依常見客戶類型說明辨識實質受益人之參考做法等。各公司仍應考量自身業務性質、風險程度及集團政策，訂定相關審查措施。


「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AML/CFT）法令解析及案例說明會」
摘要報導

109年9月刊會訊報導
[image: ]
為協助業者瞭解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相關規範之落實方向與作為，本公會於北、中、南舉辦三場「洗錢防制與打擊資恐（AML/CFT）法令解析及案例說明會」，邀請檢調專家說明最新趨勢、案例分享及後APG時代之發展與展望，提供業者最新資訊並分享實務經驗，以落實對AML/CFT相關作業之執行，說明會內容精彩豐富，座無虛席、互動熱絡。
首先講師說明臺灣及國際上推動洗錢防制政策，除為了通過國際評鑑、經貿繁榮外，推動「反洗錢、反武擴」更為了嚇阻犯罪、阻斷金流，不法集團每年約有8千多億黑錢要漂白成乾淨的錢，所以金融機構在推動洗錢防制政策扮演重要的角色，從105年修正洗錢防制法至今，在公部門與金融業從業人員配合法規政策執行及宣導之下，講師舉實例說明推動洗錢防制已有相當成效，目前「黑錢」多透過二手車買賣、資源回收業、旅行業、第三方支付、地下通匯、公證人及律師、外島漁民、商複委託及虛擬貨幣等管道洗錢。
APG第三輪相互評鑑報告於108年10月正式全球發布，我國獲得最佳之「一般追蹤等級」。講師說明評鑑結束後，目前洗錢防制辦公室依據評鑑報告所列的缺失事項，邀集各部會持續推動缺失改善，準備於2023年接受小型評鑑團的追蹤評鑑。講師再次說明APG國際評鑑規範與標準包括FATFRecommendation（FATF 40項建議）與FATF Interpretativenotes（注釋），是具有拘束力且不能違反的，另外FATF提供 Guidance（FATF 指引）與FATF Best Practices（FATF最佳實務）作為參考。評鑑分為技術遵循及效能遵循二面向，本次評鑑有4個主題有缺失需要改善，包括：一、金融/非金融監理；二、金融/非金融機構執行措施；三、法人及實體透明度；四、洗錢犯罪之追訴。
接著，講師就評鑑報告中之缺失與建議改善事項逐一說明，摘要如下：
一、因多數國人習慣上愛用現金，臺灣在毒品、詐欺、組織犯罪與稅務犯罪等風險較高，且地下通匯盛行，監理機關對於收受現金需要加強管理和管制。
二、建議監理機關以風險為本進行監理和檢查（應有主題式的現地檢查）。
三、金融與非金融監理機關間應有資訊共享機制，公部門將跨業別之資訊加以整合後，再分享回饋給各機構，才能有效識別風險。
四、監理機關應有具嚇阻性的處罰。
五、金融機構在客戶盡職審查上，容易過度依賴政府相關公開資訊，而忽略來自客戶端之資訊取得。
六、金融機構申報STR除了提供KYC之資料外，亦需提供其他有助於STR研判之資訊。
七、對於客戶真實性有疑慮時，多採取婉拒交易的作法，可能導致去風險化的不利後果，應對於風險加以檢視與評估。
八、法人/信託透明度之管理密度應大幅提升。
最後，講師說明反武擴風險評估成為國際新的焦點議題，將科技運用於監理與交易監控，虛擬貨幣是否取代金流活動尚在持續觀察中，提高公私部門合作強度、建置資訊分享與回饋溝通，是未來國際發展趨勢與展望。


修正「期貨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相關規定問答集」

109年7月刊會訊報導
為落實RBA（風險基礎方法）精神，簡化低風險客戶有權交易人身分之辨識及驗證，本次修正問答集一、金融機構防制洗錢辦法有關確認客戶身分之對象、方式及程序（四）之擬答及相關規定，業經主管機關同意備查，本公會於109年6月5 日函送（中期商字第1090002100號函）各會員公司，並公告於官網「防制洗錢專區」。
期貨業須辨識及驗證法人客戶之有權交易人員身分，並保存該身分證明文件影本或予以記錄，如經評估該法人客戶之風險較低，得採簡化措施。例如法人客戶為金融機構或金融機構管理之投資工具等，且沒有交易人員未取得交易授權之疑慮，得無須再對有權交易人員身分辨識及驗證（含姓名檢核）。



修正「期貨商暨槓桿交易商疑似洗錢、資恐或武擴交易態樣」，自109年10月1日起施行
109年3月刊會訊報導
本次係參考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於107年10月26日發布之證券業風險基礎方法指引（Guidance for aRisk-Based Approach－Securities Sector），並參酌檢查局107年度辦理期貨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專案檢查意見、法務部調查局意見及證券商公會等相關內容，修正本公會「期貨商暨槓桿交易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之附錄並更名為「期貨商暨槓桿交易商疑似洗錢、資恐或資助武擴交易態樣」，修正後態樣自109年10月1日起施行。
本公會於109年1月13日函送全體會員公司（中期商字第1090000043號函）並公告於官網。本次增修訂說明如下：
一、與客戶帳戶有關者：
(一) 為落實客戶帳戶之監控作業，防止人頭帳戶，增加不同客戶之帳戶以相同「電子郵件信箱」做為聯絡資料，或「網際網路委託買賣之IP位址均相同」等監控項目，增修訂態樣(三)。
(二) 有關客戶頻繁的變更個人資訊之可疑活動列舉項目，增加「變更銀行帳戶資料」，增修訂態樣(六)。
(三) 增訂進行客戶盡職調查及與客戶互動時發現之可疑事項，新增態樣(十二)「知悉客戶已被其他金融機構拒絕或其客戶身分已被終止」。
二、與交易有關者：
參酌執法部門或監管機構已就客戶或其帳戶發出傳票或凍結函之規定，增訂「知悉客戶疑似涉及特殊重大案件」之監控事項，修訂態樣(一)交易/服務-期貨商之16.及(二)交易/服務-槓桿交易商。
三、與收付/轉帳有關者：
修正態樣(三)有關客戶出入金之監控條件，不以開戶或簽約後立即存入達特定金額以上者為限。
四、為利於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申報作業，強化疑似資恐、資助武擴之辨識，新增「與資恐有關者」及「與武擴有關者」之態樣類別，其態樣(一)至(三)係自修正前態樣「一、與客戶帳戶有關者：(十一)」及「二、與交易有關者：(一)交易/服務-期貨商：16.」移入並酌修部分文字。

本公會修正期貨信託事業暨期貨經理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注意事項範本「附錄疑似洗錢、資恐或武擴交易態樣」

109年3月刊會訊報導
本公會參考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FATF)於107年10月26日發布之證券業風險基礎方法指引（Guidance for aRisk-Based Approach－Securities Sector），同時參酌檢查局107 年度辦理期貨商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作業專案檢查意見、法務部調查局意見及證券商公會相關內容，進行本次修正。主要重點為：
一、修正期貨信託事業暨期貨經理事業「附錄 疑似洗錢或資恐交易態樣」，並更名為「附錄 疑似洗錢、資恐或武擴交易態樣」。
二、為利強化疑似資恐與資助武擴活動之辨識，於交易態樣類別增列與資恐有關者、與資助武擴有關者兩大類。
三、參照證券業風險基礎方法指引，檢討部分態樣文字。
四、將不同客戶帳戶均留存相同通訊方式，納入交易監控態樣作業。
本案修正內容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09年1月3日金管證期字第1080334772號函准予備查，並於109年1月10日中期商字第1090000173號函公告。修正條文請於本公會官網查詢或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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